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暉峻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

女丙○○（000年00月生）、丁○○（000年0月生），兩

造同住在新竹市○區○○里○○街00巷00號，現婚姻仍存

續中，惟自114年2、3月間起，原告察覺被告日漸頻繁於

夜間出門，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

資等反常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

肢體接觸異常反彈，平時走路姿勢怪異等情，原告因此起

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

除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外，竟明確表示其對於

自身所為並無任何愧疚與罪惡威，其係為「找回婚前的自

己」等語。原告固深受被告前揭言論打擊，然其不願苦心

經營十年之婚姻幸福僅因被告三言兩語付之一炬，欲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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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背叛家庭之動機，故強忍悲痛，分別於5月1日、9

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告遂向原告坦承以下事項：

　１、出軌對象及契機：

　　　被告係於麻將館結識一綽號為「檸檬」之訴外人，後經聲

請本院查證該人為訴外人戊○○，二人因打牌之故逐漸熟

識，透過 LINE私訊相談甚歡，互生情愫 ，並發展為交往

關係。

　２、性行為之場所：

　　　被告與訴外人戊○○發生性行為之場所分別為「琺何精品

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除

「水晶汽車旅館」係被告與訴外人戊○○一同開車前往

外，其餘皆係二人分別騎車至汽車旅館前會合。

　３、性行為頻率及細節：

　　　被告與訴外人戊○○第一次相約開房休息時約發生3至4次

性行為，於原告發覺出軌前，平均約3至4天即會相約至汽

車旅館開房休息一次；原告發覺出軌後，被告與訴外人戊

○○仍維持交往關係，每週大約開房一次，每次開房間均

會發生2至3次性行為，被告亦會為訴外人戊○○口交，嚴

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原告詢問被告自己是否清楚所作所

為代表之意義時，被告竟以輕鬆、毫不在乎之語氣答以

「出軌、犯法、破壞家庭？」，並表示「我覺得就只是做

開心的事情而已」等語，絲毫未見悔意。更有甚者，被告

竟表示其欲與原告離婚之原因中，對於訴外人戊○○之情

愫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等語，猶於原告知悉出軌情事

後，亦無絲毫收斂，仍繼續交往、發生性行為，更於原告

詢問其是否執意與訴外人戊○○維持目前關係時，答以

「嗯，這肯定的。目前」、「才能夠名正言順的跟他繼續

相處」，此無疑係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而應受保障之身分

法益二次踐踏，係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原告

因此深受打擊而夜不能寐，傷心欲絕、萬念俱灰，平時亦

會出現恐慌症狀，夜晚需服用藥物始能稍微入睡，受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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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精神上痛苦，為此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

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

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

　(二)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現任職於巨城威秀影城擔任技術部副理，工作時間採

輪班制，輪值夜班時必須等待當日營業時間結束緊接著從

事設備保養、維修，深夜場結束時間介於凌晨12時至2時

之間，若有員工離職或休假人手不足，被告也必須機動性

去頂替員工的班，工作時間頗不固定，原告則是新竹遠百

威秀影城部分工時人員，由主管排班，原告無法決定自己

上班時段，為了照顧兩造未成年子女，被告必須自己想辦

法調班。原告因為是部分工時人員，收入每月約1〜2萬多

元，原告不上班的話，可能睡到中午，薪資從來沒交給被

告。婚前原告即曾於新竹遠百威秀影城任職而於102年間

離職，改至宇瀚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宇瀚泉公司）

工作，之後因兩造長子丙○○於000年00月出生，因宇瀚

泉公司工時長、原告感受工作壓力大而於105年上半年請

育嬰假，當年年中即請辭賦閒在家，期間兩造之女丁○○

於000年0月出生，由於原告長期不工作，子女托育費、家

庭生活費由被告一肩扛起，甚至原告婚前由其父母幫忙購

置之房屋，其貸款也要被告幫忙繳納。兩造女兒丁○○出

生後，家中經濟壓力更加沉重，被告財務上捉襟見肘，不

得已辦理信用貸款，被告每詢問原告為何不去找工作，原

告均不悅而大聲說有找啊、投了多少履歷等等。直到108

年間，原告才又回去宇瀚泉公司工作，原告無法承受上班

到晚上8、9點，甚至10點的長工時及工作壓力，不時表示

有嚴重胸悶問題，遂自請離職去做身體檢查，檢查結果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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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發現問題。之後，原告改至身心科求診，醫師判斷是焦

慮、恐慌。原告服用身心科藥物期間一年餘，行為表現退

縮，一再以生病為由不去謀職工作，被告推薦友人家族事

業的司機工作，原告又勃然大怒說：「吃藥可以去開車

嗎！」等語。至110年間，被告暗中請託認識的新竹遠百

威秀影城同事幫忙打聽職缺，並請同事聯絡原告回去新竹

遠百威秀影城擔任部分工時人員。由於原告畏苦怕難、個

性退縮，無法擔負支撐家庭之責任，被告獨力苦撐家庭多

年，身心俱疲，兩造遂漸行漸遠，時有論及離婚事宜，惟

均因原告無法下定決心離婚而無法協議。嗣因兩造漸無話

講，相處及互動亦感尷尬，被告遂專注於工作加班並偶爾

於下班後打牌以排遣時間，原告懷疑被告行蹤而於114年5

月1日、9日、14日私下秘錄兩造對話，被告為求與原告離

婚，與原告對談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檸檬」之

人有婚外情發生性交行為等，此由對話中被告語氣毫無緊

張，談論之内容目的要促使原告下定決心同意離婚而已，

譬如：「（原告：我說好用嗎？）還行吧。」、「沒用過

其他的。那我之後用過其他的再來比較、告訴你好不

好？」、「（原告：哇賽！這樣子…）啊不然呢？你又講

這種話？」，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詢問關於「檸檬」之

事，完全是順著原告之詢問所為之編纂。而原告復對於被

告與何人、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侵害配偶權，並無其

他積極舉證，自無從僅憑兩造間之對話即認為被告有侵害

配偶權之行為，否則無異僅以私人間之對話，即能作為未

在現場、未陳述意見之第三人有為侵權行為依據。

　(二)又經本院向水晶旅館有限公司函查被告及訴外人戊○○投

宿紀錄，該公司函覆並無被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

也無訴外人戊○○投宿紫晶汽車旅館之紀錄，而被告曾自

己一人騎車前去紫晶汽車旅館一次，是114年4月24日凌晨

3時37分至6時32分，該次應該是凌晨下班或下班後打牌後

疲累，不想回去住所怕打擾驚動孩子睡眠而前往休息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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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放鬆（被告偶會以此方式避免驚動孩子兼有獨處放鬆之

時刻，因家中無浴缸設備，被告只能去旅館泡澡放鬆，休

息之費用並不高），由此可證原告證物2錄音譯文内容係

被告隨意編纂，内容並非真實。

　(三)再者，訴外人戊○○固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投

宿於琺何旅館，但與被告前往琺何旅館休息之日期時間均

不吻合，且被告前往琺何旅館大部分是一個人前往，偶有

二次是麻將館綽號「愛笑」之女性友人想一起前往唱歌，

或凌晨擔心被告一人前往休息而陪同被告短暫時刻，以上

均可證原告證物2被告所述係編纂之詞。另就原告私人錄

製日期114年4月16日，在琺何旅館外光碟被告記憶所及當

時似在路邊打電話或抽菸，有一男子騎乘機車右轉差點撞

上被告，該騎士向被告抱怨幾句、要求被告不要停在轉角

處以免發生危險即行離去，原告指稱該男子係被告所編纂

之「檸檬」，進而要求調取車主、及車主戶籍查其兒子之

個資，實為摸索證明兼侵害他人個資。

　(四)綜上，被告一介女子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

任，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

正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

綻，原告未思振作，反倒以自己造成瀕危之婚姻關係主張

對被告有「配偶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而起訴調

查被告之下班後活動，對被告進行支配，手段目的顯不相

當，難謂原告之主張合法有據。況另有實務判決認為「配

偶權」尚難認屬現行民法侵權行為法可以涵納的規範客

體，亦值參酌。

　(五)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

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104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107年出生)，目前婚姻關係存續。

　(二)被告對於原證1錄音光碟及原證2錄音譯文形式真實性不爭

執。

　(三)被告及訴外人戊○○有出現於114年4月16日原證4「琺何

旅館」外畫面。

　(四)訴外人戊○○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

宿「琺何旅館」休息至114年3月17日下午1時44分退房。

　(五)原告曾於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許到「紫晶

汽車旅館」休息。

　(六)原告曾於114年4月13日至114年6月23日至「琺何旅館」休

息，紀錄如本院卷第127頁。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情節重大，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10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為有理由：

　１、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

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

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

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

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

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

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

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

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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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通姦或相姦行為為限，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交往，或明

知他人有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

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

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

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他方配偶之身分法

益，該不誠實之配偶及與之交往之人，均為侵害配偶身分

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２、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2、3月間起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

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

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

常反彈，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且於114年4月

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並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

為，嗣經原告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

談，被告亦向原告坦承有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琺

何精品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等處發生

多次性行為等情，雖為被告不否認有在與原告對話時坦承

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

為，惟辯稱：其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

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

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為求

與原告離婚，與原告對話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綽

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有婚外情發生性行為

云云，經查，被告於114年5月1日與原告對話時提及其婚

外情之對象有一次婚姻關係，今年29歲，育有一名子女，

該人前科曾有被判處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7個月，易科罰

金要繳罰款20幾萬元一次繳掉，二人在麻將館打牌認識到

相約至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核與本院依原告聲請調

閱訴外人戊○○個人戶籍記事及刑事前科資料相符，足見

被告與綽號「檸檬」男子交情匪淺，該男子始會將己涉犯

刑事犯罪遭判處罪刑等私密事件翔實告知被告，又經原告

提出其於114年4月16日在琺何精品旅館外拍攝之光碟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案，可見被告當日先騎車牌號碼000-000機車停等在琺何

精品旅館館外車道出口右側轉角處，旋有一名身穿黑色Ad

idas連帽衫、配戴黑色全罩式安全帽之男子騎乘車號000-

0000號機車由琺何精品旅館車道駛出靠近，期間該男騎士

一度熄火並雙腳著地停留，且多次側頭與女性騎士近距離

交談，後黑色連帽衫騎士重新發動機車先行駛離，被告則

跨坐在機車上取下頭戴安全帽放在機車右側把手處等情，

對照被告於114年4月16日早上8時41分許至11時36分許

止，確有至琺何精品旅館休息(詳本院卷第127頁)，及車

號000-0000號機車登記車主為戊○○姐妹，足見原告上開

主張被告當日確與訴外人戊○○各自騎乘機車前往琺何精

品旅館內休息並發生性行為，要非無據。至琺何旅館有限

公司雖函覆本院戊○○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

友人投宿該旅館本館103房休息，並於114年3月17日下午1

點44分退房(詳本院卷第101頁)，及被告於114年4月16日

在該旅館紀錄登記休息人數為1人乙節(詳本院卷第127

頁)，惟被告在琺何旅館房間內休息時刻，既得隨時開門

讓戊○○進入房內，戊○○亦得以訪客身分前往找尋被

告，即難據琺何旅館之紀錄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參以

　　　被告於114年5月13日2時53分56秒至同日5時49分19秒期

間，及114年6月23日12時43分6秒至同日15時43分49秒期

間前往琺何旅館休息時登記人數為2人等情(詳本院卷第12

7頁)，及紫晶汽車旅館回覆：查無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

14年6月30日之投宿資料，但查到車牌號碼000-000(註：

被告騎乘機車號碼)休息紀錄為114年4月24日，房號116號

房，時間為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詳本院卷第119頁)，

足見被告在與原告上開多次對話時坦承與訴外人戊○○在

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應非憑空杜撰，是以，原告主

張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多次與訴外人戊○○在汽車

旅館發生性行為，與實情相近，堪予採信。

　(二)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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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金數額，應以25萬元為適當：　　

　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

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與被告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迄今已結縭10

年，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審酌原告主要在家中照顧2

名未成年子女，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負責，被告明知

自己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訴外人吳崇昱自114年3月起開始

逾越客觀社會大眾所能接受普通朋友間之交往分際，足以

動搖與原告間夫妻間忠誠、互信之基礎，破壞原告婚姻共

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

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再衡酌原告113年度

薪資所得總額約26萬餘元，名下有房地及車輛；被告113

年度薪資所得總額約76萬餘元，名下有股票投資，此有兩

造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件存卷可參。

是本院綜合審酌前述原告所受之痛苦、被告所為侵權行為

之手段、態樣、加害程度、時間及密集度，與兩造之身

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配

偶權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

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以2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

則礙難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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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

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

金錢債權，而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7月13日寄存送達被告

住所地（詳本院卷第69頁送達證書），依前開規定，原告

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

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25萬元，及自114

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

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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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暉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0月生）、丁○○（000年0月生），兩造同住在新竹市○區○○里○○街00巷00號，現婚姻仍存續中，惟自114年2、3月間起，原告察覺被告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常反彈，平時走路姿勢怪異等情，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除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外，竟明確表示其對於自身所為並無任何愧疚與罪惡威，其係為「找回婚前的自己」等語。原告固深受被告前揭言論打擊，然其不願苦心經營十年之婚姻幸福僅因被告三言兩語付之一炬，欲瞭解被告背叛家庭之動機，故強忍悲痛，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告遂向原告坦承以下事項：
　１、出軌對象及契機：
　　　被告係於麻將館結識一綽號為「檸檬」之訴外人，後經聲請本院查證該人為訴外人戊○○，二人因打牌之故逐漸熟識，透過 LINE私訊相談甚歡，互生情愫 ，並發展為交往關係。
　２、性行為之場所：
　　　被告與訴外人戊○○發生性行為之場所分別為「琺何精品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除「水晶汽車旅館」係被告與訴外人戊○○一同開車前往外，其餘皆係二人分別騎車至汽車旅館前會合。
　３、性行為頻率及細節：
　　　被告與訴外人戊○○第一次相約開房休息時約發生3至4次性行為，於原告發覺出軌前，平均約3至4天即會相約至汽車旅館開房休息一次；原告發覺出軌後，被告與訴外人戊○○仍維持交往關係，每週大約開房一次，每次開房間均會發生2至3次性行為，被告亦會為訴外人戊○○口交，嚴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原告詢問被告自己是否清楚所作所為代表之意義時，被告竟以輕鬆、毫不在乎之語氣答以「出軌、犯法、破壞家庭？」，並表示「我覺得就只是做開心的事情而已」等語，絲毫未見悔意。更有甚者，被告竟表示其欲與原告離婚之原因中，對於訴外人戊○○之情愫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等語，猶於原告知悉出軌情事後，亦無絲毫收斂，仍繼續交往、發生性行為，更於原告詢問其是否執意與訴外人戊○○維持目前關係時，答以「嗯，這肯定的。目前」、「才能夠名正言順的跟他繼續相處」，此無疑係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而應受保障之身分法益二次踐踏，係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原告因此深受打擊而夜不能寐，傷心欲絕、萬念俱灰，平時亦會出現恐慌症狀，夜晚需服用藥物始能稍微入睡，受有極大之精神上痛苦，為此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
　(二)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現任職於巨城威秀影城擔任技術部副理，工作時間採輪班制，輪值夜班時必須等待當日營業時間結束緊接著從事設備保養、維修，深夜場結束時間介於凌晨12時至2時之間，若有員工離職或休假人手不足，被告也必須機動性去頂替員工的班，工作時間頗不固定，原告則是新竹遠百威秀影城部分工時人員，由主管排班，原告無法決定自己上班時段，為了照顧兩造未成年子女，被告必須自己想辦法調班。原告因為是部分工時人員，收入每月約1〜2萬多元，原告不上班的話，可能睡到中午，薪資從來沒交給被告。婚前原告即曾於新竹遠百威秀影城任職而於102年間離職，改至宇瀚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宇瀚泉公司）工作，之後因兩造長子丙○○於000年00月出生，因宇瀚泉公司工時長、原告感受工作壓力大而於105年上半年請育嬰假，當年年中即請辭賦閒在家，期間兩造之女丁○○於000年0月出生，由於原告長期不工作，子女托育費、家庭生活費由被告一肩扛起，甚至原告婚前由其父母幫忙購置之房屋，其貸款也要被告幫忙繳納。兩造女兒丁○○出生後，家中經濟壓力更加沉重，被告財務上捉襟見肘，不得已辦理信用貸款，被告每詢問原告為何不去找工作，原告均不悅而大聲說有找啊、投了多少履歷等等。直到108年間，原告才又回去宇瀚泉公司工作，原告無法承受上班到晚上8、9點，甚至10點的長工時及工作壓力，不時表示有嚴重胸悶問題，遂自請離職去做身體檢查，檢查結果並未發現問題。之後，原告改至身心科求診，醫師判斷是焦慮、恐慌。原告服用身心科藥物期間一年餘，行為表現退縮，一再以生病為由不去謀職工作，被告推薦友人家族事業的司機工作，原告又勃然大怒說：「吃藥可以去開車嗎！」等語。至110年間，被告暗中請託認識的新竹遠百威秀影城同事幫忙打聽職缺，並請同事聯絡原告回去新竹遠百威秀影城擔任部分工時人員。由於原告畏苦怕難、個性退縮，無法擔負支撐家庭之責任，被告獨力苦撐家庭多年，身心俱疲，兩造遂漸行漸遠，時有論及離婚事宜，惟均因原告無法下定決心離婚而無法協議。嗣因兩造漸無話講，相處及互動亦感尷尬，被告遂專注於工作加班並偶爾於下班後打牌以排遣時間，原告懷疑被告行蹤而於114年5月1日、9日、14日私下秘錄兩造對話，被告為求與原告離婚，與原告對談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檸檬」之人有婚外情發生性交行為等，此由對話中被告語氣毫無緊張，談論之内容目的要促使原告下定決心同意離婚而已，譬如：「（原告：我說好用嗎？）還行吧。」、「沒用過其他的。那我之後用過其他的再來比較、告訴你好不好？」、「（原告：哇賽！這樣子…）啊不然呢？你又講這種話？」，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詢問關於「檸檬」之事，完全是順著原告之詢問所為之編纂。而原告復對於被告與何人、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侵害配偶權，並無其他積極舉證，自無從僅憑兩造間之對話即認為被告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否則無異僅以私人間之對話，即能作為未在現場、未陳述意見之第三人有為侵權行為依據。
　(二)又經本院向水晶旅館有限公司函查被告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該公司函覆並無被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也無訴外人戊○○投宿紫晶汽車旅館之紀錄，而被告曾自己一人騎車前去紫晶汽車旅館一次，是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該次應該是凌晨下班或下班後打牌後疲累，不想回去住所怕打擾驚動孩子睡眠而前往休息或泡澡放鬆（被告偶會以此方式避免驚動孩子兼有獨處放鬆之時刻，因家中無浴缸設備，被告只能去旅館泡澡放鬆，休息之費用並不高），由此可證原告證物2錄音譯文内容係被告隨意編纂，内容並非真實。
　(三)再者，訴外人戊○○固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投宿於琺何旅館，但與被告前往琺何旅館休息之日期時間均不吻合，且被告前往琺何旅館大部分是一個人前往，偶有二次是麻將館綽號「愛笑」之女性友人想一起前往唱歌，或凌晨擔心被告一人前往休息而陪同被告短暫時刻，以上均可證原告證物2被告所述係編纂之詞。另就原告私人錄製日期114年4月16日，在琺何旅館外光碟被告記憶所及當時似在路邊打電話或抽菸，有一男子騎乘機車右轉差點撞上被告，該騎士向被告抱怨幾句、要求被告不要停在轉角處以免發生危險即行離去，原告指稱該男子係被告所編纂之「檸檬」，進而要求調取車主、及車主戶籍查其兒子之個資，實為摸索證明兼侵害他人個資。
　(四)綜上，被告一介女子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原告未思振作，反倒以自己造成瀕危之婚姻關係主張對被告有「配偶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而起訴調查被告之下班後活動，對被告進行支配，手段目的顯不相當，難謂原告之主張合法有據。況另有實務判決認為「配偶權」尚難認屬現行民法侵權行為法可以涵納的規範客體，亦值參酌。
　(五)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104年、107年出生)，目前婚姻關係存續。
　(二)被告對於原證1錄音光碟及原證2錄音譯文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三)被告及訴外人戊○○有出現於114年4月16日原證4「琺何旅館」外畫面。
　(四)訴外人戊○○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琺何旅館」休息至114年3月17日下午1時44分退房。
　(五)原告曾於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許到「紫晶汽車旅館」休息。
　(六)原告曾於114年4月13日至114年6月23日至「琺何旅館」休息，紀錄如本院卷第127頁。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情節重大，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10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１、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或相姦行為為限，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交往，或明知他人有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他方配偶之身分法益，該不誠實之配偶及與之交往之人，均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２、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2、3月間起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常反彈，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且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並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嗣經原告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告亦向原告坦承有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琺何精品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等處發生多次性行為等情，雖為被告不否認有在與原告對話時坦承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惟辯稱：其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為求與原告離婚，與原告對話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有婚外情發生性行為云云，經查，被告於114年5月1日與原告對話時提及其婚外情之對象有一次婚姻關係，今年29歲，育有一名子女，該人前科曾有被判處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7個月，易科罰金要繳罰款20幾萬元一次繳掉，二人在麻將館打牌認識到相約至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核與本院依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戊○○個人戶籍記事及刑事前科資料相符，足見被告與綽號「檸檬」男子交情匪淺，該男子始會將己涉犯刑事犯罪遭判處罪刑等私密事件翔實告知被告，又經原告提出其於114年4月16日在琺何精品旅館外拍攝之光碟檔案，可見被告當日先騎車牌號碼000-000機車停等在琺何精品旅館館外車道出口右側轉角處，旋有一名身穿黑色Adidas連帽衫、配戴黑色全罩式安全帽之男子騎乘車號000-0000號機車由琺何精品旅館車道駛出靠近，期間該男騎士一度熄火並雙腳著地停留，且多次側頭與女性騎士近距離交談，後黑色連帽衫騎士重新發動機車先行駛離，被告則跨坐在機車上取下頭戴安全帽放在機車右側把手處等情，對照被告於114年4月16日早上8時41分許至11時36分許止，確有至琺何精品旅館休息(詳本院卷第127頁)，及車號000-0000號機車登記車主為戊○○姐妹，足見原告上開主張被告當日確與訴外人戊○○各自騎乘機車前往琺何精品旅館內休息並發生性行為，要非無據。至琺何旅館有限公司雖函覆本院戊○○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該旅館本館103房休息，並於114年3月17日下午1點44分退房(詳本院卷第101頁)，及被告於114年4月16日在該旅館紀錄登記休息人數為1人乙節(詳本院卷第127頁)，惟被告在琺何旅館房間內休息時刻，既得隨時開門讓戊○○進入房內，戊○○亦得以訪客身分前往找尋被告，即難據琺何旅館之紀錄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參以
　　　被告於114年5月13日2時53分56秒至同日5時49分19秒期間，及114年6月23日12時43分6秒至同日15時43分49秒期間前往琺何旅館休息時登記人數為2人等情(詳本院卷第127頁)，及紫晶汽車旅館回覆：查無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之投宿資料，但查到車牌號碼000-000(註：被告騎乘機車號碼)休息紀錄為114年4月24日，房號116號房，時間為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詳本院卷第119頁)，足見被告在與原告上開多次對話時坦承與訴外人戊○○在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應非憑空杜撰，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多次與訴外人戊○○在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與實情相近，堪予採信。
　(二)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應以25萬元為適當：　　
　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與被告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迄今已結縭10年，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審酌原告主要在家中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負責，被告明知自己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訴外人吳崇昱自114年3月起開始逾越客觀社會大眾所能接受普通朋友間之交往分際，足以動搖與原告間夫妻間忠誠、互信之基礎，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再衡酌原告113年度薪資所得總額約26萬餘元，名下有房地及車輛；被告113年度薪資所得總額約76萬餘元，名下有股票投資，此有兩造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件存卷可參。是本院綜合審酌前述原告所受之痛苦、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段、態樣、加害程度、時間及密集度，與兩造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配偶權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以2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7月13日寄存送達被告住所地（詳本院卷第69頁送達證書），依前開規定，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25萬元，及自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暉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

      女丙○○（000年00月生）、丁○○（000年0月生），兩造同

      住在新竹市○區○○里○○街00巷00號，現婚姻仍存續中，惟

      自114年2、3月間起，原告察覺被告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

      ，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

      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

      異常反彈，平時走路姿勢怪異等情，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

      情恐已生變。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除坦承出

      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外，竟明確表示其對於自身所為

      並無任何愧疚與罪惡威，其係為「找回婚前的自己」等語

      。原告固深受被告前揭言論打擊，然其不願苦心經營十年

      之婚姻幸福僅因被告三言兩語付之一炬，欲瞭解被告背叛

      家庭之動機，故強忍悲痛，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

      次與被告詳談，被告遂向原告坦承以下事項：

　１、出軌對象及契機：

　　　被告係於麻將館結識一綽號為「檸檬」之訴外人，後經聲

      請本院查證該人為訴外人戊○○，二人因打牌之故逐漸熟識

      ，透過 LINE私訊相談甚歡，互生情愫 ，並發展為交往關

      係。

　２、性行為之場所：

　　　被告與訴外人戊○○發生性行為之場所分別為「琺何精品旅

      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除「

      水晶汽車旅館」係被告與訴外人戊○○一同開車前往外，其

      餘皆係二人分別騎車至汽車旅館前會合。

　３、性行為頻率及細節：

　　　被告與訴外人戊○○第一次相約開房休息時約發生3至4次性

      行為，於原告發覺出軌前，平均約3至4天即會相約至汽車

      旅館開房休息一次；原告發覺出軌後，被告與訴外人戊○○

      仍維持交往關係，每週大約開房一次，每次開房間均會發

      生2至3次性行為，被告亦會為訴外人戊○○口交，嚴重侵害

      原告配偶權。且原告詢問被告自己是否清楚所作所為代表

      之意義時，被告竟以輕鬆、毫不在乎之語氣答以「出軌、

      犯法、破壞家庭？」，並表示「我覺得就只是做開心的事

      情而已」等語，絲毫未見悔意。更有甚者，被告竟表示其

      欲與原告離婚之原因中，對於訴外人戊○○之情愫約佔百分

      之二十至三十等語，猶於原告知悉出軌情事後，亦無絲毫

      收斂，仍繼續交往、發生性行為，更於原告詢問其是否執

      意與訴外人戊○○維持目前關係時，答以「嗯，這肯定的。

      目前」、「才能夠名正言順的跟他繼續相處」，此無疑係

      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而應受保障之身分法益二次踐踏，係

      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原告因此深受打擊而夜

      不能寐，傷心欲絕、萬念俱灰，平時亦會出現恐慌症狀，

      夜晚需服用藥物始能稍微入睡，受有極大之精神上痛苦，

      為此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

      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

      苦。

　(二)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現任職於巨城威秀影城擔任技術部副理，工作時間採

      輪班制，輪值夜班時必須等待當日營業時間結束緊接著從

      事設備保養、維修，深夜場結束時間介於凌晨12時至2時

      之間，若有員工離職或休假人手不足，被告也必須機動性

      去頂替員工的班，工作時間頗不固定，原告則是新竹遠百

      威秀影城部分工時人員，由主管排班，原告無法決定自己

      上班時段，為了照顧兩造未成年子女，被告必須自己想辦

      法調班。原告因為是部分工時人員，收入每月約1〜2萬多

      元，原告不上班的話，可能睡到中午，薪資從來沒交給被

      告。婚前原告即曾於新竹遠百威秀影城任職而於102年間

      離職，改至宇瀚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宇瀚泉公司）

      工作，之後因兩造長子丙○○於000年00月出生，因宇瀚泉

      公司工時長、原告感受工作壓力大而於105年上半年請育

      嬰假，當年年中即請辭賦閒在家，期間兩造之女丁○○於00

      0年0月出生，由於原告長期不工作，子女托育費、家庭生

      活費由被告一肩扛起，甚至原告婚前由其父母幫忙購置之

      房屋，其貸款也要被告幫忙繳納。兩造女兒丁○○出生後，

      家中經濟壓力更加沉重，被告財務上捉襟見肘，不得已辦

      理信用貸款，被告每詢問原告為何不去找工作，原告均不

      悅而大聲說有找啊、投了多少履歷等等。直到108年間，

      原告才又回去宇瀚泉公司工作，原告無法承受上班到晚上

      8、9點，甚至10點的長工時及工作壓力，不時表示有嚴重

      胸悶問題，遂自請離職去做身體檢查，檢查結果並未發現

      問題。之後，原告改至身心科求診，醫師判斷是焦慮、恐

      慌。原告服用身心科藥物期間一年餘，行為表現退縮，一

      再以生病為由不去謀職工作，被告推薦友人家族事業的司

      機工作，原告又勃然大怒說：「吃藥可以去開車嗎！」等

      語。至110年間，被告暗中請託認識的新竹遠百威秀影城

      同事幫忙打聽職缺，並請同事聯絡原告回去新竹遠百威秀

      影城擔任部分工時人員。由於原告畏苦怕難、個性退縮，

      無法擔負支撐家庭之責任，被告獨力苦撐家庭多年，身心

      俱疲，兩造遂漸行漸遠，時有論及離婚事宜，惟均因原告

      無法下定決心離婚而無法協議。嗣因兩造漸無話講，相處

      及互動亦感尷尬，被告遂專注於工作加班並偶爾於下班後

      打牌以排遣時間，原告懷疑被告行蹤而於114年5月1日、9

      日、14日私下秘錄兩造對話，被告為求與原告離婚，與原

      告對談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檸檬」之人有婚外

      情發生性交行為等，此由對話中被告語氣毫無緊張，談論

      之内容目的要促使原告下定決心同意離婚而已，譬如：「

      （原告：我說好用嗎？）還行吧。」、「沒用過其他的。

      那我之後用過其他的再來比較、告訴你好不好？」、「（

      原告：哇賽！這樣子…）啊不然呢？你又講這種話？」，

      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詢問關於「檸檬」之事，完全是順著

      原告之詢問所為之編纂。而原告復對於被告與何人、於何

      時、何地、以何方式侵害配偶權，並無其他積極舉證，自

      無從僅憑兩造間之對話即認為被告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

      否則無異僅以私人間之對話，即能作為未在現場、未陳述

      意見之第三人有為侵權行為依據。

　(二)又經本院向水晶旅館有限公司函查被告及訴外人戊○○投宿

      紀錄，該公司函覆並無被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也無

      訴外人戊○○投宿紫晶汽車旅館之紀錄，而被告曾自己一人

      騎車前去紫晶汽車旅館一次，是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

      分至6時32分，該次應該是凌晨下班或下班後打牌後疲累

      ，不想回去住所怕打擾驚動孩子睡眠而前往休息或泡澡放

      鬆（被告偶會以此方式避免驚動孩子兼有獨處放鬆之時刻

      ，因家中無浴缸設備，被告只能去旅館泡澡放鬆，休息之

      費用並不高），由此可證原告證物2錄音譯文内容係被告

      隨意編纂，内容並非真實。

　(三)再者，訴外人戊○○固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投宿

      於琺何旅館，但與被告前往琺何旅館休息之日期時間均不

      吻合，且被告前往琺何旅館大部分是一個人前往，偶有二

      次是麻將館綽號「愛笑」之女性友人想一起前往唱歌，或

      凌晨擔心被告一人前往休息而陪同被告短暫時刻，以上均

      可證原告證物2被告所述係編纂之詞。另就原告私人錄製

      日期114年4月16日，在琺何旅館外光碟被告記憶所及當時

      似在路邊打電話或抽菸，有一男子騎乘機車右轉差點撞上

      被告，該騎士向被告抱怨幾句、要求被告不要停在轉角處

      以免發生危險即行離去，原告指稱該男子係被告所編纂之

      「檸檬」，進而要求調取車主、及車主戶籍查其兒子之個

      資，實為摸索證明兼侵害他人個資。

　(四)綜上，被告一介女子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

      ，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

      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

      原告未思振作，反倒以自己造成瀕危之婚姻關係主張對被

      告有「配偶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而起訴調查被

      告之下班後活動，對被告進行支配，手段目的顯不相當，

      難謂原告之主張合法有據。況另有實務判決認為「配偶權

      」尚難認屬現行民法侵權行為法可以涵納的規範客體，亦

      值參酌。

　(五)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104年、

      107年出生)，目前婚姻關係存續。

　(二)被告對於原證1錄音光碟及原證2錄音譯文形式真實性不爭

      執。

　(三)被告及訴外人戊○○有出現於114年4月16日原證4「琺何旅

      館」外畫面。

　(四)訴外人戊○○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

      「琺何旅館」休息至114年3月17日下午1時44分退房。

　(五)原告曾於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許到「紫晶

      汽車旅館」休息。

　(六)原告曾於114年4月13日至114年6月23日至「琺何旅館」休

      息，紀錄如本院卷第127頁。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情節重大，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10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為有理由：

　１、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

      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

      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

      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

      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

      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

      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

      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

      通姦或相姦行為為限，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交往，或明知他

      人有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

      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

      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故

      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他方配偶之身分法益，該

      不誠實之配偶及與之交往之人，均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

      共同侵權行為人。

　２、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2、3月間起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出

      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為

      ，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常

      反彈，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且於114年4月11

      日質問被告時，被告並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

      嗣經原告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

      告亦向原告坦承有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琺何精品

      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等處發生多次性

      行為等情，雖為被告不否認有在與原告對話時坦承與綽號

      「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惟辯

      稱：其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告卻個性

      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作支撐家

      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為求與原告離

      婚，與原告對話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綽號「檸檬

      」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有婚外情發生性行為云云，經

      查，被告於114年5月1日與原告對話時提及其婚外情之對

      象有一次婚姻關係，今年29歲，育有一名子女，該人前科

      曾有被判處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7個月，易科罰金要繳罰

      款20幾萬元一次繳掉，二人在麻將館打牌認識到相約至汽

      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核與本院依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

      戊○○個人戶籍記事及刑事前科資料相符，足見被告與綽號

      「檸檬」男子交情匪淺，該男子始會將己涉犯刑事犯罪遭

      判處罪刑等私密事件翔實告知被告，又經原告提出其於11

      4年4月16日在琺何精品旅館外拍攝之光碟檔案，可見被告

      當日先騎車牌號碼000-000機車停等在琺何精品旅館館外

      車道出口右側轉角處，旋有一名身穿黑色Adidas連帽衫、

      配戴黑色全罩式安全帽之男子騎乘車號000-0000號機車由

      琺何精品旅館車道駛出靠近，期間該男騎士一度熄火並雙

      腳著地停留，且多次側頭與女性騎士近距離交談，後黑色

      連帽衫騎士重新發動機車先行駛離，被告則跨坐在機車上

      取下頭戴安全帽放在機車右側把手處等情，對照被告於11

      4年4月16日早上8時41分許至11時36分許止，確有至琺何

      精品旅館休息(詳本院卷第127頁)，及車號000-0000號機

      車登記車主為戊○○姐妹，足見原告上開主張被告當日確與

      訴外人戊○○各自騎乘機車前往琺何精品旅館內休息並發生

      性行為，要非無據。至琺何旅館有限公司雖函覆本院戊○○

      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該旅館本館103

      房休息，並於114年3月17日下午1點44分退房(詳本院卷第

      101頁)，及被告於114年4月16日在該旅館紀錄登記休息人

      數為1人乙節(詳本院卷第127頁)，惟被告在琺何旅館房間

      內休息時刻，既得隨時開門讓戊○○進入房內，戊○○亦得以

      訪客身分前往找尋被告，即難據琺何旅館之紀錄採為有利

      於被告之認定。參以

　　　被告於114年5月13日2時53分56秒至同日5時49分19秒期間

      ，及114年6月23日12時43分6秒至同日15時43分49秒期間

      前往琺何旅館休息時登記人數為2人等情(詳本院卷第127

      頁)，及紫晶汽車旅館回覆：查無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

      4年6月30日之投宿資料，但查到車牌號碼000-000(註：被

      告騎乘機車號碼)休息紀錄為114年4月24日，房號116號房

      ，時間為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詳本院卷第119頁)，足

      見被告在與原告上開多次對話時坦承與訴外人戊○○在汽車

      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應非憑空杜撰，是以，原告主張被

      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多次與訴外人戊○○在汽車旅館發

      生性行為，與實情相近，堪予採信。

　(二)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

      撫金數額，應以25萬元為適當：　　

　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

      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

      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

      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

      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

      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與被告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迄今已結縭10年

      ，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審酌原告主要在家中照顧2名

      未成年子女，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負責，被告明知自

      己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訴外人吳崇昱自114年3月起開始逾

      越客觀社會大眾所能接受普通朋友間之交往分際，足以動

      搖與原告間夫妻間忠誠、互信之基礎，破壞原告婚姻共同

      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

      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原

      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相

      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再衡酌原告113年度薪

      資所得總額約26萬餘元，名下有房地及車輛；被告113年

      度薪資所得總額約76萬餘元，名下有股票投資，此有兩造

      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件存卷可參。是

      本院綜合審酌前述原告所受之痛苦、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

      手段、態樣、加害程度、時間及密集度，與兩造之身份、

      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配偶權

      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

      額之精神慰撫金以2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

      難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

      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

      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

      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

      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

      金錢債權，而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7月13日寄存送達被告

      住所地（詳本院卷第69頁送達證書），依前開規定，原告

      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4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

      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

    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25萬元，及自114

    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

    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

    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

    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

    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709號

原      告  甲○○  

訴訟代理人  黃暉峻律師

被      告  乙○○ 



訴訟代理人  吳聖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1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25萬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25，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5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與被告於民國104年5月21日結婚，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丙○○（000年00月生）、丁○○（000年0月生），兩造同住在新竹市○區○○里○○街00巷00號，現婚姻仍存續中，惟自114年2、3月間起，原告察覺被告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常反彈，平時走路姿勢怪異等情，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除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外，竟明確表示其對於自身所為並無任何愧疚與罪惡威，其係為「找回婚前的自己」等語。原告固深受被告前揭言論打擊，然其不願苦心經營十年之婚姻幸福僅因被告三言兩語付之一炬，欲瞭解被告背叛家庭之動機，故強忍悲痛，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告遂向原告坦承以下事項：

　１、出軌對象及契機：

　　　被告係於麻將館結識一綽號為「檸檬」之訴外人，後經聲請本院查證該人為訴外人戊○○，二人因打牌之故逐漸熟識，透過 LINE私訊相談甚歡，互生情愫 ，並發展為交往關係。

　２、性行為之場所：

　　　被告與訴外人戊○○發生性行為之場所分別為「琺何精品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除「水晶汽車旅館」係被告與訴外人戊○○一同開車前往外，其餘皆係二人分別騎車至汽車旅館前會合。

　３、性行為頻率及細節：

　　　被告與訴外人戊○○第一次相約開房休息時約發生3至4次性行為，於原告發覺出軌前，平均約3至4天即會相約至汽車旅館開房休息一次；原告發覺出軌後，被告與訴外人戊○○仍維持交往關係，每週大約開房一次，每次開房間均會發生2至3次性行為，被告亦會為訴外人戊○○口交，嚴重侵害原告配偶權。且原告詢問被告自己是否清楚所作所為代表之意義時，被告竟以輕鬆、毫不在乎之語氣答以「出軌、犯法、破壞家庭？」，並表示「我覺得就只是做開心的事情而已」等語，絲毫未見悔意。更有甚者，被告竟表示其欲與原告離婚之原因中，對於訴外人戊○○之情愫約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等語，猶於原告知悉出軌情事後，亦無絲毫收斂，仍繼續交往、發生性行為，更於原告詢問其是否執意與訴外人戊○○維持目前關係時，答以「嗯，這肯定的。目前」、「才能夠名正言順的跟他繼續相處」，此無疑係對原告基於配偶關係而應受保障之身分法益二次踐踏，係屬侵害原告之配偶權且情節重大，原告因此深受打擊而夜不能寐，傷心欲絕、萬念俱灰，平時亦會出現恐慌症狀，夜晚需服用藥物始能稍微入睡，受有極大之精神上痛苦，為此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原告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上痛苦。

　(二)並聲明：

　１、被告應給付原告1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２、原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現任職於巨城威秀影城擔任技術部副理，工作時間採輪班制，輪值夜班時必須等待當日營業時間結束緊接著從事設備保養、維修，深夜場結束時間介於凌晨12時至2時之間，若有員工離職或休假人手不足，被告也必須機動性去頂替員工的班，工作時間頗不固定，原告則是新竹遠百威秀影城部分工時人員，由主管排班，原告無法決定自己上班時段，為了照顧兩造未成年子女，被告必須自己想辦法調班。原告因為是部分工時人員，收入每月約1〜2萬多元，原告不上班的話，可能睡到中午，薪資從來沒交給被告。婚前原告即曾於新竹遠百威秀影城任職而於102年間離職，改至宇瀚泉規劃設計有限公司（下稱宇瀚泉公司）工作，之後因兩造長子丙○○於000年00月出生，因宇瀚泉公司工時長、原告感受工作壓力大而於105年上半年請育嬰假，當年年中即請辭賦閒在家，期間兩造之女丁○○於000年0月出生，由於原告長期不工作，子女托育費、家庭生活費由被告一肩扛起，甚至原告婚前由其父母幫忙購置之房屋，其貸款也要被告幫忙繳納。兩造女兒丁○○出生後，家中經濟壓力更加沉重，被告財務上捉襟見肘，不得已辦理信用貸款，被告每詢問原告為何不去找工作，原告均不悅而大聲說有找啊、投了多少履歷等等。直到108年間，原告才又回去宇瀚泉公司工作，原告無法承受上班到晚上8、9點，甚至10點的長工時及工作壓力，不時表示有嚴重胸悶問題，遂自請離職去做身體檢查，檢查結果並未發現問題。之後，原告改至身心科求診，醫師判斷是焦慮、恐慌。原告服用身心科藥物期間一年餘，行為表現退縮，一再以生病為由不去謀職工作，被告推薦友人家族事業的司機工作，原告又勃然大怒說：「吃藥可以去開車嗎！」等語。至110年間，被告暗中請託認識的新竹遠百威秀影城同事幫忙打聽職缺，並請同事聯絡原告回去新竹遠百威秀影城擔任部分工時人員。由於原告畏苦怕難、個性退縮，無法擔負支撐家庭之責任，被告獨力苦撐家庭多年，身心俱疲，兩造遂漸行漸遠，時有論及離婚事宜，惟均因原告無法下定決心離婚而無法協議。嗣因兩造漸無話講，相處及互動亦感尷尬，被告遂專注於工作加班並偶爾於下班後打牌以排遣時間，原告懷疑被告行蹤而於114年5月1日、9日、14日私下秘錄兩造對話，被告為求與原告離婚，與原告對談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檸檬」之人有婚外情發生性交行為等，此由對話中被告語氣毫無緊張，談論之内容目的要促使原告下定決心同意離婚而已，譬如：「（原告：我說好用嗎？）還行吧。」、「沒用過其他的。那我之後用過其他的再來比較、告訴你好不好？」、「（原告：哇賽！這樣子…）啊不然呢？你又講這種話？」，足見被告對於原告所詢問關於「檸檬」之事，完全是順著原告之詢問所為之編纂。而原告復對於被告與何人、於何時、何地、以何方式侵害配偶權，並無其他積極舉證，自無從僅憑兩造間之對話即認為被告有侵害配偶權之行為，否則無異僅以私人間之對話，即能作為未在現場、未陳述意見之第三人有為侵權行為依據。

　(二)又經本院向水晶旅館有限公司函查被告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該公司函覆並無被告、訴外人戊○○投宿紀錄，也無訴外人戊○○投宿紫晶汽車旅館之紀錄，而被告曾自己一人騎車前去紫晶汽車旅館一次，是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該次應該是凌晨下班或下班後打牌後疲累，不想回去住所怕打擾驚動孩子睡眠而前往休息或泡澡放鬆（被告偶會以此方式避免驚動孩子兼有獨處放鬆之時刻，因家中無浴缸設備，被告只能去旅館泡澡放鬆，休息之費用並不高），由此可證原告證物2錄音譯文内容係被告隨意編纂，内容並非真實。

　(三)再者，訴外人戊○○固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投宿於琺何旅館，但與被告前往琺何旅館休息之日期時間均不吻合，且被告前往琺何旅館大部分是一個人前往，偶有二次是麻將館綽號「愛笑」之女性友人想一起前往唱歌，或凌晨擔心被告一人前往休息而陪同被告短暫時刻，以上均可證原告證物2被告所述係編纂之詞。另就原告私人錄製日期114年4月16日，在琺何旅館外光碟被告記憶所及當時似在路邊打電話或抽菸，有一男子騎乘機車右轉差點撞上被告，該騎士向被告抱怨幾句、要求被告不要停在轉角處以免發生危險即行離去，原告指稱該男子係被告所編纂之「檸檬」，進而要求調取車主、及車主戶籍查其兒子之個資，實為摸索證明兼侵害他人個資。

　(四)綜上，被告一介女子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原告未思振作，反倒以自己造成瀕危之婚姻關係主張對被告有「配偶權」，主張其「配偶權」受侵害而起訴調查被告之下班後活動，對被告進行支配，手段目的顯不相當，難謂原告之主張合法有據。況另有實務判決認為「配偶權」尚難認屬現行民法侵權行為法可以涵納的規範客體，亦值參酌。

　(五)並聲明：

　１、原告之訴駁回。

　２、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

　(一)兩造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育有二名未成年子女(104年、107年出生)，目前婚姻關係存續。

　(二)被告對於原證1錄音光碟及原證2錄音譯文形式真實性不爭執。

　(三)被告及訴外人戊○○有出現於114年4月16日原證4「琺何旅館」外畫面。

　(四)訴外人戊○○曾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琺何旅館」休息至114年3月17日下午1時44分退房。

　(五)原告曾於114年4月24日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許到「紫晶汽車旅館」休息。

　(六)原告曾於114年4月13日至114年6月23日至「琺何旅館」休息，紀錄如本院卷第127頁。

四、本件爭點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原告配偶權情節重大，有無理由？

　(二)原告依據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上損害金額100萬元，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主張被告侵害其配偶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為有理由：

　１、按因故意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婚姻係以夫妻之共同生活為其目的，配偶應互相協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誠實，係為確保其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條件，故應解為配偶因婚姻契約而互負誠實之義務，配偶之一方行為不誠實，破壞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者，即為違反因婚姻契約之義務而侵害他方之權利（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侵害配偶權之行為，並不以通姦或相姦行為為限，有配偶之人與他人交往，或明知他人有配偶卻故與之交往，其互動方式依一般社會通念，如已逾越普通朋友間一般社交行為，並足動搖婚姻關係所重應協力保持共同生活圓滿安全幸福之忠實目的時，即屬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他方配偶之身分法益，該不誠實之配偶及與之交往之人，均為侵害配偶身分法益之共同侵權行為人。

　２、原告主張被告自114年2、3月間起日漸頻繁於夜間出門，出現注重衣著打扮及體香、向原告索取金錢投資等反常行為，另被告亦對於原告之搭肩、扶腰等夫妻間肢體接觸異常反彈，原告因此起疑二人感情恐已生變，且於114年4月11日質問被告時，被告並坦承出軌、已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嗣經原告分別於5月1日、9日、14日多次與被告詳談，被告亦向原告坦承有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琺何精品旅館、紫晶彩繪汽車旅館、水晶汽車旅館等處發生多次性行為等情，雖為被告不否認有在與原告對話時坦承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惟辯稱：其肩負養家糊口、照顧子女之重責大任，原告卻個性退縮懦弱，經被告一再鼓勵，原告仍無法正常工作支撐家庭經濟，兩造婚姻早已因此萌生重大破綻，為求與原告離婚，與原告對話時順應原告之問題而編纂稱與綽號「檸檬」之訴外人在上開汽車旅館有婚外情發生性行為云云，經查，被告於114年5月1日與原告對話時提及其婚外情之對象有一次婚姻關係，今年29歲，育有一名子女，該人前科曾有被判處罪刑應執行有期徒刑7個月，易科罰金要繳罰款20幾萬元一次繳掉，二人在麻將館打牌認識到相約至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核與本院依原告聲請調閱訴外人戊○○個人戶籍記事及刑事前科資料相符，足見被告與綽號「檸檬」男子交情匪淺，該男子始會將己涉犯刑事犯罪遭判處罪刑等私密事件翔實告知被告，又經原告提出其於114年4月16日在琺何精品旅館外拍攝之光碟檔案，可見被告當日先騎車牌號碼000-000機車停等在琺何精品旅館館外車道出口右側轉角處，旋有一名身穿黑色Adidas連帽衫、配戴黑色全罩式安全帽之男子騎乘車號000-0000號機車由琺何精品旅館車道駛出靠近，期間該男騎士一度熄火並雙腳著地停留，且多次側頭與女性騎士近距離交談，後黑色連帽衫騎士重新發動機車先行駛離，被告則跨坐在機車上取下頭戴安全帽放在機車右側把手處等情，對照被告於114年4月16日早上8時41分許至11時36分許止，確有至琺何精品旅館休息(詳本院卷第127頁)，及車號000-0000號機車登記車主為戊○○姐妹，足見原告上開主張被告當日確與訴外人戊○○各自騎乘機車前往琺何精品旅館內休息並發生性行為，要非無據。至琺何旅館有限公司雖函覆本院戊○○於114年3月17日上午9時10分與一友人投宿該旅館本館103房休息，並於114年3月17日下午1點44分退房(詳本院卷第101頁)，及被告於114年4月16日在該旅館紀錄登記休息人數為1人乙節(詳本院卷第127頁)，惟被告在琺何旅館房間內休息時刻，既得隨時開門讓戊○○進入房內，戊○○亦得以訪客身分前往找尋被告，即難據琺何旅館之紀錄採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參以

　　　被告於114年5月13日2時53分56秒至同日5時49分19秒期間，及114年6月23日12時43分6秒至同日15時43分49秒期間前往琺何旅館休息時登記人數為2人等情(詳本院卷第127頁)，及紫晶汽車旅館回覆：查無被告於114年1月1日至114年6月30日之投宿資料，但查到車牌號碼000-000(註：被告騎乘機車號碼)休息紀錄為114年4月24日，房號116號房，時間為凌晨3時37分至6時32分(詳本院卷第119頁)，足見被告在與原告上開多次對話時坦承與訴外人戊○○在汽車旅館發生多次性行為，應非憑空杜撰，是以，原告主張被告在兩造婚姻關係存續，多次與訴外人戊○○在汽車旅館發生性行為，與實情相近，堪予採信。

　(二)原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精神慰撫金數額，應以25萬元為適當：　　

　１、按不法侵害他人之人格權，被害人受有非財產上損害，請求加害人賠償相當金額之慰撫金時，法院對於慰撫金之量定，應斟酌實際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所受精神上痛苦之程度、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及其他各種情形，以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47年台上字第1221號、51年台上字第223號判例要旨參照）。

　２、經查，原告與被告於104年5月21日結婚，迄今已結縭10年，婚後育有2名未成年子女，審酌原告主要在家中照顧2名未成年子女，家中經濟主要由被告承擔負責，被告明知自己為有配偶之人，仍與訴外人吳崇昱自114年3月起開始逾越客觀社會大眾所能接受普通朋友間之交往分際，足以動搖與原告間夫妻間忠誠、互信之基礎，破壞原告婚姻共同生活之圓滿、安全及幸福，已侵害原告基於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且情節重大，致原告在精神上受有相當之痛苦，原告依前揭規定，請求被告就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自屬有據。再衡酌原告113年度薪資所得總額約26萬餘元，名下有房地及車輛；被告113年度薪資所得總額約76萬餘元，名下有股票投資，此有兩造個人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等件存卷可參。是本院綜合審酌前述原告所受之痛苦、被告所為侵權行為之手段、態樣、加害程度、時間及密集度，與兩造之身份、地位、教育程度、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因配偶權遭被告侵害，得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損害相當金額之精神慰撫金以25萬元為適當；逾此數額之請求，則礙難准許。　

　(三)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對被告之前揭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係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金錢債權，而起訴狀繕本係於114年7月13日寄存送達被告住所地（詳本院卷第69頁送達證書），依前開規定，原告併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25萬元，及自114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判決主文第1項所命被告給付之金額未逾50萬元，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被告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其聲請僅係促使法院為職權之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至原告敗訴部分，其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王佳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　記　官　黃伊婕



